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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3015560][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海南省质量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首次制定。
 


[bookmark: _Toc212754731][bookmark: _Toc212752256][bookmark: _Toc213015561][bookmark: _Toc212752831][bookmark: _Toc212752232][bookmark: BookMark3]引言
为贯彻《质量强国建设纲要》，落实海南省委省政府《关于以高水平质量建设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琼发〔2023〕9号）部署要求，为了进一步配合开展海南省“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工作，围绕海南省“特质”、“特色”建设高质量团体标准体系，对符合标准体系、技术规范的特色产品服务和优势产业，通过开展品牌提升和自愿性认证，涵盖各类产业中具有海南省代表性的农业产品、旅游服务、文创产品、工业产品等，围绕热带经济和消费领域，形成一批集质量、标准、服务、信誉、效益为一体，市场和社会公认的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
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系列团体标准作为开展“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自愿性认证的认证依据，以海南省区域特色产品与服务和优势产业为重点，通过管理过程要求和核心技术指标，推动企业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实现产品和服务品质提升，提高海南省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
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系列团体标准是在对比分析了国内外技术指标参数的基础上，采用过程控制和持续改进的管理理念方法，融合编制的一套包括基于管理要素的通用技术要求及基于行业特点的特色产品和服务技术规范的系列标准。该套系列文件设计如下：第一层级为《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通用要求 农食产品》和《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通用要求 服务业》，第二层级为《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 种植技术规范》和《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 食品加工技术规范》，第三层级为特色产品和服务技术规范。第一层级、第二层级和第三层级文件应配套使用。本文件为第三层级《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特色产品技术规范 糟粕醋》，通过本文件的发布实施，将有助于推进糟粕醋业规范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提升糟粕醋产品质量。同时，以本文件作为认证依据，对糟粕醋生产经营者进行第三方认证，通过认证在供需两端传递质量信号，提高“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品牌权威性和公信力，形成有效的市场选择机制，助推特色优势糟粕醋产品产品提档升级、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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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特色产品技术规范 糟粕醋
[bookmark: _Toc212754732][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12752832][bookmark: _Toc212752233][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13015562][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12752257][bookmark: _Toc97192964]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 特色产品糟粕醋的术语和定义、要求、检验规则、标签、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及保质期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海南省区域内“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糟粕醋产品生产经营者的自我评价和第三方评价/认证。
[bookmark: _Toc212754733][bookmark: _Toc213015563][bookmark: _Toc212752258][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12752833][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1275223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17  白砂糖
GB/T 1354  大米
GB 27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2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味精
GB 27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
GB 275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酒及其配制酒
GB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 4789.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  微生物学检验  调味品采样和检样处理
GB 4806.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玻璃制品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2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 5009.22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酸价的测定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2456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15691  香辛料调味品通用技术条件
GB 23350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T 30382  辣椒（整的或粉状）
GB/T 45244  大蒜等级规格
GB/T 45352  鸡精调味料质量通则
NY/T 1071  洋葱
NY/T 1193  姜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0号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00号 《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
[bookmark: _Toc212754734][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213015564][bookmark: _Toc212752259][bookmark: _Toc212752235][bookmark: _Toc212752834]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糟粕醋 zao po cu
以大米为主要原料经酒曲发酵成酒糟，添加水，添加或不添加大蒜、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鸡精、食用植物油、辣椒等食品原料，经配料、熬煮、杀菌、包装；或使用酒糟包，可添加或不添加复合调料包、油辣椒包、蒜头油包，混合包装等生产工艺制成的非即食复合调味料。

酒糟包
以大米为主要原料经酒曲发酵，添加水，经调配、杀菌、包装等生产工艺制成的食用酒糟。

复合调料包
以白砂糖、味精、食用盐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鸡精调味料、香辛料等其他原料，经粉碎或不粉碎、混合、包装等生产工艺制成的食用调料。

油辣椒包
以辣椒和食用植物油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食用盐、洋葱、大蒜、生姜、香辛料、味精等其他原料，经炒制、杀菌、包装等生产工艺制成的食用油辣椒包。

蒜头油包
以食用植物油、大蒜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八角、香菜等香辛料，经前处理、配料、粉碎、油炸、包装等生产工艺制成的食用蒜头油。
[bookmark: _Toc213015565]要求
原辅材料
大米
应符合GB/T 1354的规定。
酒糟
应符合GB 2758的规定。
水
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
大蒜
应符合GB/T 45244的规定。
食盐
应符合GB 2721的规定。
白砂糖
应符合GB/T 317的规定。
味精
应符合GB 2720的规定。
鸡精
应符合GB/T 45352的规定。
植物油
应符合GB 2716的规定。
辣椒
应符合GB/T 30382的规定。
香辛料
应符合GB/T 15691的规定。
洋葱
应符合NY/T 1071的规定。
生姜
应符合NY/T 1193的规定。
发酵菌种
酿酒酵母或其他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使用的菌种。
生产环境
加工企业的厂区环境、厂房和车间、设施与设备、卫生条件等应符合GB 14881的要求。
发酵容器
发酵容器可选用陶瓷发酵坛或不锈钢发酵罐等。使用前应用生石灰水或食品容器消毒剂进行消毒，确保容器卫生。
工艺流程及工艺要点
生产工艺流程
选料→大米处理→发酵→过滤→调味→杀菌→包装。
工艺要点
选料
原辅材料选料按4.1要求进行。
大米处理
筛选
主要去除物理性杂质，包括但不限于谷壳、石子、碎米及其他异物。确保筛选后大米颗粒均匀，无明显可见杂质。
清理
通过风选、水洗或干洗等方式，去除大米表面附着的灰尘及微小杂质。
蒸煮
将清理后的大米送入蒸煮设备，进行加热熟化处理。
发酵
将蒸煮好的大米放入发酵容器中，加入酒曲、水及发酵菌种，搅拌均匀后，密封，在室温下自然发酵。发酵时间一般为 7 ～ 15 天。
过滤
使用滤网或过滤设备对发酵液进行过滤，去除酒糟中的固体残渣，得到澄清的醋液。
调味
根据不同的口味需求，向醋液中加入适量的调味料，搅拌均匀。
杀菌
将调味后的糟粕醋进行杀菌处理。
包装
将杀菌后的糟粕醋装入干净的包装容器中，如玻璃瓶、塑料瓶等，进行密封包装。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1的要求。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色泽
	应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
	取适量试样置于洁净的烧杯（固液混合状产品）或洁净的白色搪瓷盘（半固态或固态产品）中，在自然光下观察色泽、性状和杂质，并嗅其气味，用温开水漱口，品其滋味

	性状
	固液混合状、半固态或固态，含油型半固态久置原料颗粒或细泥沉淀在底部
	

	气味与滋味
	具有产品特有的滋味和气味，无异味、无异嗅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杂质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2的要求。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总酸（以乙酸计），g/100g                 ≥
	0.05
	GB 12456

	酸价（以脂肪计）（以KOH计）a，mg/g       ≤
	3.0
	GB 5009.229

	过氧化值（以脂肪计）a，g/100g            ≤
	0.25
	GB 5009.227

	铅（以Pb计），mg/kg                      ≤
	0.8
	GB 5009.12

	无机砷（以As计），mg/kg                  ≤
	0.1
	GB 5009.11

	将酒糟包添加或不添加复合调料包、油辣椒包、蒜头油包混合后检验。
a仅适用于添加食用植物油的产品和油辣椒包、蒜头油包的检验。


微生物限量
应符合表3的规定。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及限量（若非指定，均以/25g表示）
	检验方法

	
	n
	c
	m
	M
	

	沙门氏菌
	5
	0
	0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
	5
	2
	100CFU/g
	10000 CFU/g
	GB 4789.10

	样品的处理及采集按GB 4789.1及GB 4789.22执行。


净含量
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并按JJF 1070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bookmark: _Toc213015566]检验规则
组批
以同一次调配、同一生产日期、同一生产班次生产的包装完好的产品为一组批。
抽样
每批产品按包装件数的 1‰随机抽样，不足 1 千件者按 1 千件计。每批产品抽样数量不少于 10个独立包装（总量不少于 1kg），3 个包装样品用于感官检査、理化指标检验，5 个包装样品用于微生物指标检验，2 个包装样品用于留样，另根据产品的具体规格抽取适当的样品进行净含量检验。
出厂检验
产品应由生产厂的质量监督检验部门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要求、总酸、酸价、过氧化值、净含量。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是对产品质量进行的全面考核，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技术要求中的全部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产品正式投入生产时；
正式生产后，如原料、工艺有较大变化或更换主要生产设备，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出厂检验与上一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长期停产6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判定规则
所检项目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标准规定时,判该批产品为合格品。微生物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不得复检。除微生物指标外，其它项目检验结果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可以在原批次产品中双倍抽样复检一次，判定以复检结果为准。复检后仍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标准，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
[bookmark: _Toc213015567][bookmark: _Hlk213017980]标签、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标签、标志
应符合GB 7718、GB 28050和GB 2758的有关要求。运输包装的储运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包装
产品包装材料应符合GB 4806.5或GB 4806.7的要求；或采用符合食品安全相关国家标准要求的其他包装材料，产品销售包装应符合GB 23350的要求。外包装用瓦楞纸箱应符合GB/T 6543的规定。
运输
运输工具必须清洁、干燥、无异味、无污染；运输时应防雨、防潮、防曝晒；装卸时轻放轻卸,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或其他可能影响产品品质的物品混装、混运。
贮存
产品应贮于清洁、干燥、防潮、无异味的专用仓库内；仓库周围应无异气污染；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挥发、易腐蚀或其他可能影响产品品质的物品同库储存。
[bookmark: _Toc213015568]保质期
在符合本标准规定的条件下，产品保质期按标签标示执行。
[bookmark: BookMark8][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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